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5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16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至11時2分
地    點：紅樓301會議室

出席委員：陳俊宇 羅美玲 陳永康 陳冠廷 林楚茵 馬文君 徐巧芯 
　　　　　王定宇 林憶君（出席委員9人）
列席委員：賴士葆 鍾佳濱 賴惠員 洪孟楷 楊瓊瓔 邱志偉 張嘉郡 
　　　　　蔡易餘 葉元之 （列席委員9人） 
請假委員：黃  仁 沈伯洋 
列席人員：外交部部長林佳龍及所屬人員
主    席：王召集委員定宇
專門委員：廖曼利

主任秘書：李淑娟

紀    錄：簡任秘書  曾郁棻
　　　　　簡任編審  張美慧
　　　　　科    長  呂雅玲
　　　　　專    員  謝禎鴻
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。

決定：確定。

二、邀請外交部部長林佳龍報告業務概況，並備質詢。
（外交部部長林佳龍報告，委員陳俊宇、羅美玲、陳永康、陳冠廷、林楚茵、馬文君、徐巧芯、王定宇、賴士葆、賴惠員、楊瓊瓔及邱志偉等12人質詢，均由外交部部長林佳龍、歐洲司司長黃鈞耀、北美司司長王良玉及領事事務局局長鄭正勇等即席答復。）
(1) 決定：

(2) 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，報告及詢答結束。
(3) 委員黃仁、沈伯洋、林憶君、王鴻薇所提書面質詢，列入紀錄刊登公報。
(4) 委員所提書面及口頭質詢未及答復或要求提供之資訊，請外交部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本會全體委員並副知本會，委員另指定期限者，從其所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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